附件4：

武生院大学生创业学分认定一览表

	类  别
	接受创业教育的途径与方式
	达标要求或考核方式
	学分

	创新创业普适教育
	1．在爱课程网上学习创新创业类MOOC课程并取得认可的成绩可获得相应学分，课程时长16小时计1学分；

2．学校组织的创新创业讲坛（参加报告会不少于6次）1学分。

	创新创业提高教育
	1．参与《SYB：创办你的企业》项目培训并获得证书，认定4学分。

2．参与各院学院结合专业教育开办的“创业实验班”，经考核合格按照实际课程或实践学时认定学分（每16学时计1学分）。

	创新创业精英教育
	校内开展各类创新创业实践
	团队
	运行良好且考核合格
	2-4学分

	
	开办

小微企业
	个体

（若注册多个个体，以一个计算）
	个体注册并运行
	4学分

	
	
	
	个体注册运行、并交税达一定金额
	5-8学分

	
	
	
	个体注册运行、交税达一定金额并带动就业3人以上
	8-10学分

	
	
	公司

（若注册多个公司，以一个计算）
	公司注册并运行
	5学分

	
	
	
	公司注册运行、并交税达一定金额
	6-10学分

	
	
	
	公司注册运行、交税达一定金额并带动就业5人以上
	10-15学分

	
	
	
	公司注册运行、交税达一定金额并带动就业10人以上
	15-20学分

	创新创业竞赛
	1．校级各类创新创业大赛
	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（奖励学分分别为5、3、2、1）
	1-5学分

	
	2．市级各类创新创业大赛
	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（奖励分别为8、5、3、2）
	2-8学分

	
	3．省级各类创新创业大赛
	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（奖励分别为10、8、6、4）
	4-10学分

	
	4．国家级各类创新创业大赛
	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（奖励分别为20、15、10、8）
	7-20学分


说明：此表类别与教务学院统中申请类别一致，项目说明、申请学分参照表中描述。
